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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担保的核查意见 

 
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通证券”）作为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耀皮玻璃”、“公司”）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，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》等有关法律

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对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情况进行了审慎核

查，核查情况及保荐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对外担保的基本情况 

为了满足控股子公司武汉耀皮康桥汽车玻璃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武汉耀皮”）

生产经营的需要，根据中国证监会、中国银监会和公司的有关制度规定，在确保

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，公司决定为武汉耀皮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

16,000 万元提供担保，占公司 2014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5.03%。公司为武汉汽玻向

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期限为银行借款期限，并授权公司总经理在额

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等法律文书。 

二、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

武汉耀皮成立于 2013 年 12 月 27 日，注册资本 1.2 亿元，注册地址为武汉市

江夏区经济开发区金港新区通用大道 18 号，主要经营范围为玻璃制造、销售即售

后服务；货物进出口、技术进出口（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）。

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海耀皮康桥汽车玻璃有限公司持有武汉耀皮 100%的股份。截

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，武汉耀皮的总资产 12,194.58 万元、净资产 11,866.76 万元，

截止公告日，武汉耀皮尚处于建设中。 

三、对外担保履行的决策程序 

上述对外担保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独立董事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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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了同意意见。 

四、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对外担保的意见 

经核查，本保荐机构认为，耀皮玻璃对全资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

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和股东利益的行为，本保荐机构对公司上述对外担保无异议。 

 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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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对外担保的核查意见》之签章页）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         杨  唤                  范长平 

  
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15 年 4 月 21 日 

 


